
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〔A类〕

〔公开〕

长政函〔2020〕18号

关于对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213号 建议答复的函

毕红忠代表：

您在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舍色村委会宜邑村建设太阳能路灯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民群众对改善农村出行环境、提高生活质量要求也进一步提高。经长湖镇有关部门与县相关部门到舍色村委会宜邑村实地调查了解，您反映的情况属实。长湖镇人民政府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审批，投资30万元安装完成太阳能路灯76盏，并于2020年6月实施完成，已实现全村覆盖。

感谢您对长湖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：曾雪梅   联系电话：0871—7734009） 

长湖镇人民政府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2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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